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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109年勞裁字第 40號案 2 

【裁決要旨】 3 

按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4 

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5 

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6 

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 1027 

年度判字第 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日本學者亦認個別的工會會員之工8 

會活動與爭議行為的參加權是受到保護的，同時，抽象的「具工會會9 

員身分」本身也受到保護。此等保護，在保護個人會員的團結權之同10 

時，也以擁護工會的團結權作為目的，因為同一行為除具有個人的團11 

結權性質之同時，也具有工會團結權的性質。換言之，多數的工會活12 

動，係透過各個工會會員的行為而做成，因而，雖說是工會的團結權，13 

就觀念上而言，和工會會員個人的團結權是有重疊的，例如以特定的14 

工會活動或更為抽象的「身為工會會員」為理由之不利益待遇之雇主15 

的行為態樣，除違反禁止不利益待遇（如我國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16 

1款）之同時，因為也具有雇主對於工會的營運支配介入的性質，而可17 

構成雇主之支配介入（如我國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即屬其適18 

例（道幸哲也著「工會申請之法律構造―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中的工會19 

與工會會員（一）」北大法學論集 39巻 1號頁 98、1988年）。 20 

【裁決本文】 21 

申 請 人 

 

： 

 

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設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199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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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代 理 人 

： 

 

： 

許智富 

住 同上 

蘇○○ 

住 同上 

劉冠廷律師 

陳宣劭律師 

均設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90號 15樓 

相 對 人 ： 寶鼎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 2段 156巷 22號 

代 表 人 ： 陳若卿 

住 同上 

代 理 人 ： 蘇文生律師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1號 5樓之 17 

 1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下稱本會）於民國（下同）110年 3月 5日完成詢問程序，並同日作3 

成裁決決定，決定如下： 4 

主  文 5 

相對人於 109年 6月 5日資遣莊○○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6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7 

事實及理由 8 

壹、 程序部分： 9 

一、 關於日本實務上勞動委員會對於工會針對勞工個人之不利益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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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提起裁決的當事人適格，一般認為依日本勞働組合法第 5 條1 

第 1 項關於工會之設立，只要工會舉證證明其符合同法第 2 條2 

關於工會之定義及第 5 條第 2 項關於工會章程內容之規定，於3 

資格審查中認定其適法，工會即有參與同法所規定之程序的資4 

格，且得以給予同法所規定之救濟，此意旨是十分明確的；因5 

此關於不當勞動行為，於向勞動委員會尋求工會法上之救濟程6 

序中，不僅是個別的工會會員有當事人適格，工會亦當然具有7 

當事人適格，此種情形和民事訴訟法上之訴訟當事人適格的問8 

題不同。換言之，在不當勞動行為的制度之下，所謂的工會具9 

有上開當事人適格；從實質上觀察，對於工會會員為差別待遇10 

或是其他的不當勞動行為時，同時也是對於工會的組織活動的11 

侵害行為，故而工會基於其任務，即工會會員的權利保護與團12 

結權的擁護之獨自的機能，作為侵害工會自身的權利而應認具13 

有尋求矯正或救濟的正當利益（德島新聞社事件徳島地勞委、14 

1966年 3月 3日、命令集 34,35-202；米軍羽田飛行場事件、東15 

京都勞委、1956 年 3 月１日、命令集 14-98），日本學說亦認16 

為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所定不利益待遇類型（其中之第 1、3、17 

4 款規定），主張受害之勞工本得為申請人，而由於不利益待18 

遇也是對於工會之侵害行為，故工會亦得為申請人。蓋因不利19 

益待遇將使工會會員減少參與工會活動的意思，結果對於工會20 

之組織與活動將產生重大之影響。（菅野和夫、勞動法第 12版、21 

2019年 11月 30日、第 1107頁、第 1129頁、弘文堂；西谷敏、22 

勞動組合法第 3 版、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211 頁、有斐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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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尚志、勞動法第 4 版、2020 年 6 月 25 日、第 760 頁、有1 

斐閣；旭 diamond工業事件、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 1986年2 

6月 10日判決、民集 40卷 4號 793頁等意旨參照）（本會 1023 

年勞裁字第 5 號裁決決定、104 年勞裁字第 10 號裁決決定）。4 

又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之5 

文義，得就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向中央6 

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者，固以受不當勞動行為之『勞工』為限，7 

惟因工會係由勞工所組成之社會團體，勞工參與工會組織及活8 

動，為行使憲法所保障之結社及集會自由暨法律所賦予之團結9 

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之具體表現，可知，工會組織及10 

其活動為勞工之集合體及其集體意志之展現。而工會法有關不11 

當勞動行為禁止之立法目的，旨在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12 

對於勞工行使上開自由權利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13 

不當勞動行為，故於參與工會組織或活動之勞工遭受不當勞動14 

行為時，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則基於上開立法目的15 

及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工會自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16 

條第 1項、第 51條第 1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7 

為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223號判決意旨所示。 18 

二、 本件申請人原為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下簡稱19 

華膳關係企工）、寶鼎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簡20 

稱寶鼎企工）及莊○○，莊○○原為相對人之員工，嗣寶鼎企21 

工及莊○○與相對人達成和解，寶鼎企工及莊○○乃撤回 10922 

年勞裁字第 39 號裁決事件（參申請人 110 年 1 月 14 日撤回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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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狀及附件之桃園地方法院勞動調解筆錄），惟華膳關係企工1 

並未撤回裁決之申請（即本件裁決），因莊○○原為華膳關係2 

企工之會員且為副理事長，則相對人之行為如對莊○○構成不3 

當勞動行為時，申請人工會亦將因而受有直接之侵害，揆諸前4 

揭之說明，申請人自仍得類推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15 

項、第 51條第 1項規定，提起本件裁決，合先敘明。 6 

相對人雖抗辯申請人對應之雇主應為華膳公司而非相對人，相7 

對人及莊○○既已因和解而撤回裁決之申請（即 109 年勞裁字8 

第 39號裁決事件），本件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云云，惟查莊9 

○○既為申請人之會員，依上述日本實務、學說見解以及最高10 

行政法院判決意旨，申請人得為其會員提起工會法第 35條第 111 

項第 1 款、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申請，並無當事人不12 

適格之問題。 13 

三、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勞工因工會14 

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15 

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16 

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17 

規定：「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規18 

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條、第 40條、第 41條第19 

1 項、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查本件申請人係主張相對人20 

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華膳關係企工之會員兼副理事長莊○○21 

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22 

行為，而申請人係於 109年 9月 3日提起本件裁決，未逾 90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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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定期間，其申請自屬合法。 1 

貳、 實體部分： 2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3 

(一) 相對人為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莊○○自 108 年4 

9 月 16 日起任職於相對人營運部團膳組擔任廚師。109 年 35 

月起，莊○○開始參與申請人及寶鼎企工之籌組及成立，相6 

對人知悉後即對申請人產生敵意。申請人於 109 年 4 月 1 日7 

召開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莊○○當選為理事，並於同日8 

第 1屆第 1次理事會推選莊○○為副理事長（申證 3），而當9 

日因有多數相對人員工出席，莊○○遂與其他相對人員工討10 

論寶鼎企工成立之事宜。選舉結束後，莊○○隨即於當日接11 

到相對人營運長電話（申證 4、5），質問莊○○是否要成立12 

工會，並要求莊○○提供工會會員名單遭拒，其後相對人營13 

運長之後仍多次要求莊○○提供會員名單。因莊○○仍持續14 

參與申請人會務，且積極籌組寶鼎企工，寶鼎企工於 109 年15 

5月 17日登記成立，由莊○○當選理事長。相對人隨即於 10916 

年 6 月 5 日大動作資遣包括莊○○在內之 7 名員工（均為申17 

請人與寶鼎企工之會員），莊○○於當日即向相對人表示其解18 

僱不合法，相對人更強迫莊○○簽署資遣通知暨資遣費收據19 

（申證 6）。 20 

(二) 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解僱莊○○，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21 

之動機： 22 

1、 相對人於申請人、寶鼎企工籌組成立時，即對申請人具有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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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此觀相對人營運長與莊○○109年 4月 1日對話（申證 3、1 

4）：「這件事情你就把資料拿回來，不需要再去」「人家跟妳2 

說妳是理事長，妳這樣要怎麼代表」、「妳就把那些人的資料3 

拿回來嘛。啊妳先告訴我名字有誰啊，可以告訴我啊。」等4 

語，可知相對人第一時間就得知申請人、寶鼎企工籌組以及5 

莊○○擔任工會幹部之消息，顯然已有窺探監視工會活動之6 

舉，相對人營運長甚至要求莊○○拿回其他員工申請加入工7 

會之資料，命令莊○○提供加入之會員名單，相對人妨礙工8 

會成立之意圖甚明。 9 

2、 莊○○自 109 年 3 月起即積極帶領籌組、成立工會，除申請10 

人工會理事會均有出席發表意見、參與討論外，申請人工會11 

舉辦之勞動教育莊○○亦積極參與，莊○○確實為申請人工12 

會之核心人物（申證 11、12）。因莊○○積極籌組寶鼎企工，13 

寶鼎企工成立於 109年 5月 17日，相對人知悉後即於同年 614 

月初將莊○○調動至合約期間只到 109年 6月 30日之博愛店15 

廚房；然而莊○○原工作單位係修護工廠廚房，而相對人與16 

修護工廠廚房所簽契約期間係至 109年 10月底始屆至，意即17 

莊○○原本之工作地點至少會營運至 109年 10月底才結束，18 

惟相對人卻故意欲於 109 年 6 月初調動莊○○至博愛店，此19 

顯非一般業務上需求之人事調動，懲處、警告意味濃厚。而20 

最後相對人未將莊○○調至博愛店，直接於 109 年 6 月 5 日21 

解僱包括莊○○在內之 7 名員工，且此 7 名員工均為申請人22 

與寶鼎企工之會員，其中莊○○更是同時身為申請人副理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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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寶鼎企工理事長，相對人此舉顯然係針對莊○○積極籌1 

組工會且擔任工會幹部所為之惡意解僱，相對人欲藉此削弱2 

申請人工會實力，當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 3 

3、 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4 

相對人稱莊○○於試用期間有態度不佳，且擔任廚師職位卻5 

無法勝任炒燙食材等工作，故優先選擇解雇莊○○云云。惟6 

查，莊○○確實曾負責大鍋烹煮之工作，且其為檢定合格之7 

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並領有丙級中餐執照（申證 8），足見其8 

能勝任廚房炒燙食材等工作無疑。再者，莊○○於擔任廚師9 

期間，與內外場人員均配合得宜，並無工作態度不佳或是拒10 

與同事主管溝通之情形。相對人雖提出考核表（相證 1），然11 

莊○○自 108年 9月 16日起至 109年 6月 5日止擔任廚師職12 

位共 9 個月，期間相對人未曾通知其要延長試用期間或告知13 

改善工作表現，亦未曾告知莊○○其有相證 1 所載之工作表14 

現欠佳之情形，則莊○○是否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已非15 

無疑。再者， 108年 12月考核時相對人營運長楊○○建議：16 

「再延長考核，不適任即資遣」（相證 1），但自 108年 12月17 

考核至 109 年 6 月莊○○遭解僱時止，業已經過半年期間，18 

其間相對人並未再質疑莊○○之工作能力，顯見莊○○並無19 

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否則相對人應早就以試用期不合格為20 

由解僱莊○○。是相對人主張其於 109 年 6 月 5 日終止兩造21 

僱傭關係係因莊○○工作表現欠佳云云，應無可採。 22 

4、 綜觀本件申請人成立時間、相對人為解僱處分時點之勞資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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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可知相對人自始即知悉莊○○身為申請人之核心領導人1 

物，並於申請人成立、寶鼎企工籌組時起，便開始為不當之2 

干預，而於莊○○帶領工會成立後，立刻對其為不合理之調3 

動，更於調動後數日對莊○○為解僱之處分，相對人諸此連4 

續行為，顯與莊○○組織工會成立具有高度之時間密接性、5 

針對性。又申請人工會 109 年 4 月成立時，發起會員人數共6 

有 30人，其中 12名會員為華膳公司員工，18名為相對人公7 

司員工，然因相對人於同年 6 月 7 日解僱包括申請人工會副8 

理事長莊○○在內等申請人工會6名會員（申證13第1-2頁），9 

引發申請人工會內屬相對人員工之會員之恐慌，不僅拒與莊10 

○○聯繫，更紛紛退出工會，導致至 109年 9月 17日止，申11 

請人工會內已無寶鼎公司會員，僅剩華膳公司會員，且會員12 

總人數更下降至 25人（申證 13第 4頁），足見相對人公司解13 

僱莊○○之行為，亦導致相對人公司員工不敢參與申請人工14 

會，確實已對申請人工會產生寒蟬效應，不當影響、妨礙申15 

請人工會發展，是相對人最終解僱之處分，自應構成工會法16 

第 35條第 1項第 1、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甚明。 17 

(三) 請求裁決事項： 18 

確認相對人於109年6月5日資遣申請人會員莊○○之行為，19 

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 20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21 

(一) 相對人係因虧損及業務緊縮而資遣申請人莊○○，顯與其所22 

稱擔任工會幹部或籌組工會無關，自非屬不當勞動行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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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對人於 108年已處於虧損狀態，稅後虧損為新台幣（下同）1 

215 萬 6,621 元（相證 2），至 109 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衝2 

擊，109年 1至 5月虧損即達 910萬 1,424元，為 108年全年3 

虧損金額 4倍之多（相證 3），且 109年 4月起採行減班休息4 

等措施（相證 4），仍無法改善。又相對人為餐飲業，受疫情5 

影響嚴重，自 109 年 3 月起營業額驟減，不得不進行裁減人6 

員（相證 5）。莊○○雖為廚師但只能作助廚工作等原因，故7 

被列入資遣名單內，是相對人最後依勞基法第 11條第 2款「虧8 

損及業務緊縮」之規定資遣莊○○，此與申請人所稱莊○○9 

組織工會、擔任工會職務無關（相證 6）。 10 

2、 相對人至 109 年 8 月間虧損已高達 1,470 萬元，且莊○○前11 

前任職之修護工廠亦整個裁撤，所有人員均遭資遣（相證 13）；12 

又相對人員工人數從 109年 1月底之 120人，減少至同 11月13 

底之 48 人，且該 48 人中尚有 10 名留職停薪者（相證 14）。14 

相對人營業稅稅款亦申請延期繳納（相證 15），員工之健保15 

保費亦向健保署申請緩繳後無法於緩繳期間內繳款而被加收16 

滯納金（相證 15）。由此足認相對人確實係因虧損及業務緊17 

縮而不得不陸續資遣包括莊○○在內等各部門員工。 18 

(二) 相對人資遣莊○○除基於業務緊縮之原因外，亦是考量莊○19 

○有工作能力不能勝任之情形，均與工會事務無關： 20 

1、 莊○○前曾分別於 93 年 7 月 26 日至 96 年 2 月 28 日（第 121 

次任職）、101年 8月 1日至 108年 9月 13日（第 2次任職）22 

受僱於相對人之母公司華膳公司。莊○○任職華膳公司之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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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即因工作表現問題， 遭多次調整職務，且曾因工作表現1 

不佳而被經主管面談要求改善（相證 18）；又相對人公司成2 

立後，莊○○向前營運長楊○○「毛遂自薦」轉至相對人服3 

務後。莊○○自 108年 9月 16日起受僱於相對人公司擔任廚4 

師，但其在試用期間 3 個月內，因工作態度不佳、難溝通，5 

且掛廚師缺卻無法勝任炒燙食材等工作（申證5第2至3頁），6 

致考核分數僅有 68 分（即為丙等），原應為試用不合格，但7 

當時相對人營運長楊○○建議再延長考核，不適任即資遣（相8 

證 1）。 9 

2、 又相對人原任職之修護工廠店廚房係負責供應中華航空公司10 

修護工廠之員工餐廳餐點，供餐方式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1 

改以便當供應，餐量已下降，且為防疫亦採取分區上班，使12 

得每次用餐員工之人數亦減少，相對人因應疫情，同時有讓13 

其他店之廚師至該店支援，致該店只需有 1 名廚師及 1 名助14 

理廚師（該店原有廚師劉○○、莊○○及助廚徐○○），而多15 

出 1 名廚師人力。相對人基於前述原因，加上考量莊○○雖16 

為廚師，但實際上無法掌勺，只能做助理廚師（即洗剝削切17 

各種食材）之工作（相證 5），故將莊○○列入資遣名單。復18 

查，相對人有鑒於博愛店即將因合約到期（109年 6月 30日）19 

而結束，是相對人原擬於 109年 7月 1日資遣莊○○生效（相20 

證 5），故先派其暫時支援（非調動）該店至同年 6 月 30 日21 

止再予以資遣。嗣因莊○○先於同年 5月 13日至博愛店支援22 

1天，卻因其出餐狀況不好（相證 19），致組長林○○請求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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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其他廚師支援（相證 20），爾後同年 5 月 14 日起至 6 月 51 

日被通知資遣間莊○○均在修護工廠店工作，因此相對人始2 

決定提前至同年 6月 7日資遣莊○○。 3 

3、 準此，莊○○縱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但實際上擔任4 

廚師之能力確實有所不足，相對人於 109 年 5 月間擬裁減修5 

護工廠店之 1名廚師時，將莊○○列為資遣人選，自無不當，6 

更與其擔任工會幹部無關。 7 

(三) 相對人於資遣莊○○時，並不知悉申請人或寶鼎企工之成立，8 

更不知莊○○擔任該二工會之幹部： 9 

1、 相對人實際上是於109年6月17日收到申請人來函（相證7），10 

請相對人及華膳公司盡速與其開協商會議後，始獲悉申請人11 

之成立及莊○○為其副理事長，在此之前，相對人並不知道12 

申請人、寶鼎企工於何時成立、理監事為何人等事項。故相13 

對人於同年 6月 5日資遣莊○○時，確實不知申請人已成立，14 

更遑論知悉莊○○為其幹部，莊○○於 109 年 7 月 6 日於桃15 

園市政府召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相證 8）中，方將申請人16 

工會登記證書及第 1 屆理監事名冊影本交予相對人收執。當17 

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莊○○並未提及寶鼎企工也已成立，寶18 

鼎企工之成立日期雖為 109 年 5 月 17 日， 惟桃園市政府是19 

於同年 7 月 16 日始發核發登記證書（申證 2）。由此可知相20 

對人於同年 6 月 5 日資遣莊○○時，根本不可能知道寶鼎企21 

工已成立，當然更不知悉莊○○為該工會之理事長。 22 

2、 至於申請人固提出莊○○與當時相對人營運長楊○○間之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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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申證 4、5），惟細繹前開譯文之內容，1 

僅能說明楊○○或有聽聞華膳企業工會方要主導成立另外一2 

個關係企業工會爾，且莊○○當場亦否認要成立寶鼎公司之3 

工會（申證 5第 3頁）。 4 

3、 申請人曾向華膳公司要求協商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職工福5 

利委員會、會務假等事宜，華膳公司有鑒於申請人之性質乃6 

「關係企業工會」與「企業工會」有別，且二工會會員大多7 

重疊，遂請申請人提供會員名單（相證 23），惟遭其拒絕。8 

為此，華膳公司遂請相對人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向桃園市政9 

府申請寶鼎企工成立資料時，一併申請申請人之成立資料，10 

嗣後申請人回覆其訂於 110 年 2 月間辦理會員大會，屆時將11 

提前給予華膳公司及相對人其會員名單，以利會務公假申請，12 

而寶鼎企工亦回覆不同意（相證 25）。故相對人迄今仍不知13 

道員工中究竟何人為申請人之會員，是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14 

同年 6月 5日資遣之 7名員工（同相證 5），全部都是申請人15 

工會與寶鼎企業工會之會員，具有針對性云云，要屬無稽。 16 

(四) 答辯聲明： 17 

申請人之請求駁回。 18 

三、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19 

（一） 申請人工會係於 109年 4月 1日成立（申證 1），依其章程20 

其會員包括華膳公司及寶鼎公司之員工。 21 

（二） 相對人為華膳公司之子公司，相對人之前營運長楊○○於知22 

悉申請人工會成立後，曾經打電話予莊○○要求其與另 2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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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公司員工應撤回加入申請人工會之申請資料及取回1 

已繳交之會費各 500元（申證 4、5）。 2 

（三） 寶鼎企工於 109 年 5 月 17 日成立，莊○○為第一屆理事長3 

（申證 2）。 4 

（四） 莊○○於 108 年 9 月 16 日起原任職於相對人之博愛店，於5 

109年 1月 1日調至修護工廠廚房，相對人與修護工廠廚房6 

所簽契約期間係至 109 年 10 月底（相證 13），其後相對人7 

又於 109年 5 月 13 日將莊○○派至博愛店支援（相證 5）。 8 

（五） 相對人於 109年 6月 5日資遣相對人公司 7名員工，包括莊9 

○○在內（相證 5），莊○○並簽立資遣通知暨資遣費收據，10 

其薪資計算至 109年 6月 7日（申證 6）。 11 

（六） 109年 6月 5日莊○○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相12 

證 6），109年 7月 6日調解不成立（相證 8）。 13 

（七） 莊○○於 109 年 9 月 26 日對相對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14 

之訴，嗣於 110年 1月 6日調解成立，寶鼎企工及莊○○於15 

110年 1月 14日具狀撤回裁決（即 109年勞裁字第 39號案）16 

之申請。 17 

四、 本案爭點： 18 

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其員工莊○○（為申請人之會員19 

兼副理事長）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1款、20 

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1 

五、 判斷理由： 22 

（一）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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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1 

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2 

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3 

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4 

外，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5 

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6 

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基此，就雇主之行為7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8 

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9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情形；至於行為人構10 

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要行為人具11 

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再者，為避免雇主以其他12 

不當方式影響、妨礙工會成立，致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13 

99年 6月 23日爰增訂第 35條第一項第 5款之概括性規範。14 

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影響、15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判斷16 

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17 

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18 

織或活動之情形。且「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19 

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20 

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21 

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22 

思。此由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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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1 

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2 

法院 102年判字第 56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3 

（二）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其員工莊○○之行為，構成工4 

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5 

1、 日本實務肯認工會針對勞工個人之不利益待遇提起裁決的6 

當事人適格，此一見解亦為多數學說所採，已於上之程序7 

部分說明在案。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謂：「考量對於8 

違反勞働組合法第 7條第 1款（相當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9 

項第 1 款之規定）解僱勞工之救濟命令的內容時，勞働組10 

合法特別將以從事正當的工會活動為由之解僱做為不當勞11 

動行為加以禁止，是因為該解僱一方面侵害了該當勞工個12 

人的僱用關係上的權利或利益，另一方面，雇主係透過將13 

該勞工排除於事業所之外，一般性的壓抑或制約勞工從事14 

工會活動，因此並非僅從基於對於被解僱者的侵害，即個15 

人的被害的救濟的觀點，而是也必須同時考慮對於工會活16 

動一般侵害的性質，從除去、 矯正如此的侵害狀態，回復、17 

確保勞働組合法所期待的正常的集體的勞資關係的觀點，18 

具體地決定救濟命令的內容」(第二鳩計程車事件、日本最19 

高法院大法庭 1977年 2 月 23 日判決、民集 31 卷 1 號 20 

93 頁)，可知日本實務對於雇主是否對工會會員構成不利21 

待遇，除肯認工會之得為裁決事件之申請人外，並對其勞22 

工個人有無受不利待遇之事實進行實質之審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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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茲就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其員工莊○○之行為，是1 

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析述如2 

下： 3 

（1） 查申請人工會係於 109 年 4 月 1 日成立（申證 1），其章程4 

第 4 條規定：「本會以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所屬關係企業5 

之範圍為組織區域，包括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寶鼎餐飲6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附屬機構。」（申證 7），莊○7 

○係自 108年 9月 16日起受雇於相對人，其亦於申請人工會8 

成立之日加入為會員同時擔任第一屆副理事長。相對人之前9 

營運長楊○○於知悉 109 年 4 月 1 日申請人工會成立，莊○10 

○有與其他 2 名相對人員工談及成立寶鼎企工，且莊○○與11 

相對人公司之其他兩名員工加入申請人工會後，即於 109 年12 

4 月 2 日打電話予莊○○確認，並詢問是否要成立寶鼎企工13 

一事，其後復要求莊○○與已加入申請人工會之相對人員工14 

共 3 人，應撤回入會之申請並取回已繳之會費 500 元，此觀15 

其對話內容：「[0:26]男（楊○○）：…大家就不要為這個事16 

情關係不好…為甚麼要找我們寶鼎成立工會，我們寶鼎也沒17 

有甚麼，才小公司，都還在呼吸，都還不會走路、還在吸奶18 

欸。」、「[0:55] 男：我跟你講，這個都沒有關係，但是我19 

知道已經有人繳資料，你剛有講嘛，有人把資料收去了，你20 

把那資料拿回來而已嘛。」、「[1:57] 男：所以表示你們對21 

工會真的不了解，工會如果今天沒有公司就不會有工會，如22 

果你今天公司倒了，這家工會也是沒有用。」、「[2:11] 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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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知道，那我都知道，但是我現在說的就是你把那些資1 

料，看名單現在有誰告訴我，大家把資料銷毀啦。」、「[4：2 

42]男：…人家跟你說你是理事長…」、「[5：55]女（莊○○）：…3 

我不知道華膳那邊有沒有人繳，因為他們成立另一個工會，4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繳，可是我們這邊都沒有人繳…」、「[6:05] 5 

男：啊為甚麼我剛剛問的修護那邊的有人說他有繳五百塊？」、6 

「[6：05]女：沒有，我們這邊都沒有人繳，那可能華膳那邊7 

有人繳我們不知道啦，白理事長他們，因為他有成立一個企8 

業工會啦…」、「[6：15]男：…寶鼎的人告訴我說他有繳 5009 

塊… [6：23]女：那可能他誤會了，因為他是那個華膳成立企10 

業工會而不是成立我們要講的寶鼎這個甚麼工會啦」」、「[6:49] 11 

女：對啊，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應該不是我們華膳要成立工12 

會，我們去閒聊，然後他們說要成立一個華膳企業工會啦。13 

那我們也沒有繳五百塊啊。」、「[7:00] 男：但是就是有人14 

跟我說他有繳五百塊啊。人家錢啊。五百塊是怎麼來的？[7:10] 15 

女：好啦，那我去問一下，問一下白理事到底是甚麼問題啦，16 

這樣好不好，因為我都還沒有打電話給任何人，我都只是先17 

跟營運長你聊」、「[7:17] 男：修護廠我知道的有睿家啦、俊18 

龍啦，這我知道…[7:21] 女：還有我，就我們三個，我有去，19 

我認識的是這三個，對，啊我們只是去閒聊，去聊聊天這樣20 

子啦。」、「[7:30] 男：啊機動你有認識的啊。[7:32] 女：我21 

有看到俊龍啊，我有看到俊龍有來啊，對啊。」、「[7:35] 男：22 

俊龍，對啊，啊還有哩？[7:38] 女：對，就看到這幾個，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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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後來才去，我也一下就走了啊。[7:43] 女：啊大部分都1 

是華膳的人啊。」、「[7:50] 男：啊還有誰。[7:52] 女：這邊2 

的我就…大部分都華膳的啦。」、「[7:55] 男：俊龍，有沒有3 

甚麼美芬那些人啊？[7:56] 女：沒有，我就只有看到大部分4 

都華膳的人居多。」、「[8:00] 男：對，我是說寶鼎的啦。[8:03] 5 

女：寶鼎，我沒有看到甚麼人，就看到，我們現場修務就這6 

三個人啦。」、「[8:24] 男：那我跟你講，你先把剛剛這幾個7 

人的名字先撤回來，再來包括你的錢，如果有人被收到錢的8 

把它退回來。 [8:30] 女：好，我聯絡一下白理事，因為我都9 

還不敢打電話給白理事長，所以我看他說這個問題你們跟人10 

家收了錢是收了甚麼錢。」（參申證 5）即明。查楊○○當11 

時為相對人之營運長，而相對人之簽呈均須經營運長之簽核12 

後再由總經理為最終之核定，此觀相證 5、10 關於資遣員工13 

之簽呈、相證 11關於人員調任資遣留職停薪之簽呈均是，足14 

見相對人營運長對相對人員工有實質上之管理權限，且其職15 

位是僅次於總經理，屬公司之管理階層人員，自屬工會法第16 

35條第 1項所指之「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則代表相17 

對人行使管理權之楊○○既有上開行為，足認相對人確有要18 

求莊○○不要成立寶鼎企工之外，也不要加入申請人工會，19 

對於已入會之員工之相對人員工莊○○等 3 人撤回入會，並20 

取回已繳交之會費 500 元之行為，且從楊○○所稱：「你們21 

對工會真的不了解，工會如果今天沒有公司就不會有工會，22 

如果你今天公司倒了，這家工會也是沒有用。」之內容，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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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對工會係抱持敵意之態度，甚為明顯。申請人固主張楊1 

○○係於 109 年 4 月 1 日打系爭電話云云，相對人則爭執該2 

錄音不能證明係 109 年 4 月 1 日之通話等語，經查上開錄音3 

「[0：49]女：可是我們那一天，我們昨天出來閒聊，然後有4 

做簽到的動作」、「[2:06] 女：對啦。對啊，所以我們昨天5 

去，白理事就是說成立一個…」，依其內容可知，上述通話6 

之時間應係 109 年 4 月 1 日莊○○於參加申請人工會成立之7 

會員大會後翌日即 109 年 4 月 2 日，申請人主張係 109 年 48 

月 1 日，應屬有誤。惟不論該通話係於 109 年 4 月 1 日或翌9 

日，與認定楊○○之通話內容有無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均無影10 

響。 11 

（2） 相對人辯稱根本不知申請人工會已成立，相對人係於 109 年12 

6 月 17 日收到申請人工會之來函（相證 7）始知悉云云，惟13 

如前所述，相對人之前營運長於 109 年 4 月 2 日與莊○○通14 

話時，除要求莊○○不要成立寶鼎企工外，並已知悉申請人15 

工會之成立，故要求加入申請人工會之莊○○與其他 2 名相16 

對人員工退會並取回繳交之會費，此觀上述之通話譯文即明。17 

相對人此部分所辯，自非可採。 18 

（3） 依相對人之考核表所示，莊○○之主管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19 

之評語固認莊○○之工作態度有待改善、無法勝任燙炒工作、20 

難以溝通之缺點，但加班配合度還好，而營運長楊○○則批21 

示「建議再延長考核，不適任即資遣」（相證 1），顯見相22 

對人當時同意對莊○○再予以延長考核。再者，相對人於 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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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將莊○○調至修護工廠餐廳，而相對人公司與修1 

護工廠餐廳之合約係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相證 13），因2 

此莊○○如在修護工廠任職，依一般狀況原應可期待工作至3 

109 年 10 月 31 日。其後於 109 年 5 月調動莊○○至博愛店4 

支援，而博愛店之租約係至 109年 6月 30日止，惟莊○○於5 

109年 5月 13日至博愛店 1天後，相對人即以其不能適任而6 

要其回原工作地點工作，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再查，相對人7 

109年 5月 25日之簽呈建議資遣 7人，其中咖啡廳收入不足8 

支付人事成本，建議裁減 5 人；外燴組之詹員於 109 年 2 月9 

1日降職後仍未改善，予以裁減；莊○○部分認其功能受限，10 

建議於博愛店結束後予以資遣（相證 5）；而依相對人 10911 

年 5 月 11 日之簽呈說明欄所載之建議「預估於 6 月 30 日資12 

遣現職博愛店 3名員工」（相證 10），可知依上述簽呈之內13 

容，原訂於 109年 6月 30日博愛店結束時，資遣包括莊○○14 

在內之博愛店 3 名員工。查相對人自承係於將莊○○調至博15 

愛店 1 日即要其回修復工廠工作（參 109 年 12 月 22 日第 116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5頁第 11至 14行），則莊○○理應可工作17 

至修護工廠合約結束之 109 年 10 月 31 日；退步言之，縱認18 

相對人已將其調至博愛店支援，將莊○○視為博愛店之員工，19 

亦應如相對人簽呈所擬於同年 6 月底始應予以資遣，詎相對20 

人卻提前於 109 年 6 月 5 日即資遣莊○○。從莊○○於 10921 

年 4 月 1 日加入申請人工會並擔任工會幹部，而因其未理會22 

營運長 109 年 4 月 2 日電話要求其與另 2 名相對人員工之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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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撤回入會並取回繳交之會費，在之後相對人於 109 年 5 月1 

間將其調至合約於 109年 6月 30日到期之博愛店，復於莊○2 

○實際至博愛店工作僅 1 天即認其無法勝任工作而於 109 年3 

6月 5日提前予以資遣等行為觀察，除各行為時間具密接性，4 

更顯露相對人對其加入工會並擔任幹部持敵意態度，足認莊5 

○○之所以遭提前資遣，顯係針對其加入工會擔任工會幹部6 

而為之不利待遇，核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莊○○之7 

行為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8 

為。 9 

（三）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莊○○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10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1 

1、 按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12 

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13 

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14 

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15 

否有積極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判決16 

意旨參照）。日本學者亦認個別的工會會員之工會活動與爭議17 

行為的參加權是受到保護的，同時，抽象的「具工會會員身18 

分」本身也受到保護。此等保護，在保護個人會員的團結權19 

之同時，也以擁護工會的團結權作為目的，因為同一行為除20 

具有個人的團結權性質之同時，也具有工會團結權的性質。21 

換言之，多數的工會活動，係透過各個工會會員的行為而做22 

成，因而，雖說是工會的團結權，就觀念上而言，和工會會23 



第 23 頁，共 25 頁 

員個人的團結權是有重疊的，例如以特定的工會活動或更為1 

抽象的「身為工會會員」為理由之不利益待遇之雇主的行為2 

態樣，除違反禁止不利益待遇（如我國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3 

第 1 款）之同時，因為也具有雇主對於工會的營運支配介入4 

的性質，而可構成雇主之支配介入（如我國工會法第 35條第5 

1 項第 5 款）即屬其適例（道幸哲也著「工會申請之法律構6 

造―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中的工會與工會會員（一）」北大法7 

學論集 39巻 1號頁 98、1988年）。 8 

2、 查申請人會員兼副理事長莊○○加入申請人工會、擔任幹部，9 

翌日即遭相對人營運長以口頭要求其退會，因莊○○未依其10 

指示而為退會，相對人即將其從租約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之11 

修護工廠廚房調至租約至 109年 6月 30日之博愛店，並在其12 

於 109年 5月 13日至博愛店上班 1日後，提前於 109年 6月13 

5 日予以資遣，相對人之行為係減弱申請人工會之實力及弱14 

化其組織之行為，並會造成寒蟬效應，核屬不當影響、妨礙15 

工會之組織之行為，自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16 

當勞動行為。再依日本學說，本件相對人以莊○○加入工會17 

擔任工會幹部，而相對人予以提前資遣之行為，除構成工會18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不利待遇之同時，因為也具有雇主對19 

於工會的組織支配介入的性質，故相對人之行為確構成工會20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支配介入，實無疑義。 21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於 109 年 6 月 5 日資遣申請人會員莊○○22 

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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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行為。 1 

六、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2 

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據上論3 

結， 4 

七、 本件裁決申請為有理由，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條第 1項、5 

第 51條第 1項，裁決如主文。 6 

 7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8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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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5 日 2 

 3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部4 

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5 

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6 


